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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明传电报 
                签批盖章  周来振  

等级  平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局发明电〔2015〕1375号

 

关于开展 2015 年全国民航 

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 

 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，各运输（通用）航空公司、服务保障公司， 

各机场（集团）公司，飞行学院，校飞中心： 

按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部署，

为深入宣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论述和依法治安

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民航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，推动民航持续安

全发展，定于 2015 年 6 月在全行业开展 2015 年全国民航“安全

生产月”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

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，以“加强安全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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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、保障安全生产”为主题，以落实安全责任、传播法治文化、

普及安全知识、曝光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为重点，强化问

题导向，强化改革创新，强化舆论引导，为促进全国民航安全生

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提供思想保证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2015 年全国民航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由民航局主办，由民航

局安委会成员组成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组织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组

委会），民航局李健副局长担任组委会主任，安全总监吴成昌担任

组委会副主任。 

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，负责组织、指导、

协调、督导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和企事业单位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活

动。 

三、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内容 

（一）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依法治安

集中宣讲活动。各地区管理局负责人要与辖区企业负责人面对面

交流、谈心对话，使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法治观念深深植根于企

业负责人心中。各企事业单位要加大民航法律知识宣传，强化法

治思维和法治方式，处理好法治宣传与安全工作的关系，做到法

治宣传与安全生产两不误，以法治宣传促进安全生产，在安全工

作中强化法治意识。前期“法治民航安全民航”宣讲和笔试都已

顺利完成，各地区管理局均有代表队成功进入下一轮的民航法治

主题辩论赛，请组织参赛队员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知识学习，争

取在比赛中取得更好成绩。 

（二）开展安全生产事故警示教育周活动（6 月 8 日至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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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日）。结合行业和单位安全形势，组织开展航空事故、不安全事

件案例宣传教育，深入进行反思，深刻剖析原因，总结经验教训，

强化安全意识，推动各项安全生产工作。视情组织观看主题宣传

片《依法治安的法律重器——聚焦〈安全生产法〉》和警示教育片

《生命不能重来》、《隐患直击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盘点》

(2015 版），并加强对行业内各项文件精神、法规规章的学习解读

和宣传贯彻。（相关宣传片和警示教育片请与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

组委会办公室联系，联系人：魏曼，010-56923711、13269220469） 

（三）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（6月 16 日）。各地

区管理局、各企事业单位要本着创新形式和内容，深入基层，务

求实效的原则，围绕民航持续安全理念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安

全知识、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，根据公众实际需要组织开展好宣

传咨询日活动。各主要单位要在民航售票处、机场候机楼等公众

区域及生产工作场所，通过展示展板、悬挂横幅、发放材料、播

放视频、发布“双微”（微博、微信）等多种形式，加大安全宣传

力度。（相关宣传材料请与民航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联系） 

（四）广泛开展安全文化精品创作和征集展映活动。各单位

要结合实际，组织开展安全法制教育、安全文化宣传活动，宣传

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民航安全政策，宣传安全生产一线涌现出来

的先进人物，大力弘扬先进安全文化集体精神，推介应用先进安

全文化理念，推进安全诚信文化建设。要组织本地区、本单位职

工积极参与安全精神、理念、制度、警句征集活动，全国安全生

产卡通形象创意大赛以及全国职业病防治知识竞赛活动，夯实安

全生产文化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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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开展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演练活动。各企事业单位要结

合本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特点，组织辖区单位开展不同层级、形式

多样的应急演练。通过开展应急预案培训、演练、评估等活动，

切实强化全员应急意识，弥补应急管理漏洞，掌握熟悉应急处置

要点。各地区管理局要对安全管理和隐患整治工作进行暗查暗访，

对发现的重大隐患及时曝光，跟踪推动整改落实，努力提高民航

安全救援水平。  

四、有关要求 

各单位要按照全国组委会统一部署和民航局具体要求，切实

做好动员工作，确保组织到位、责任到位、经费到位，要认真制

定方案，精心组织，务求实效。各地区管理局要将辖区单位开展

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情况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内容，

并于 5月 26 日和 7月 10 日前分别将 2015 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

方案和活动总结报送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民用航空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5月21日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

    

抄送：局领导，总飞行师、总工程师、安全总监，局机关各部门，

     民航各监管局，各地区空管局，空管分局（站）。 

承办单位：航空安全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010-64059849
 


